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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講習執行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環境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受處分人，指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

者： 

一、經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接

受環境講習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 

二、經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處分，並令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或依第二項所定辦法者，接受環境講習之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第  三  條     環境講習依本辦法辦理。但不包括主管機關依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四十條第三項、第四十一條第四項及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令接受環境教育講習者。 

第  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由處分機關令自然人以外之受處

分人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一、經處停工、停業處分。 

二、一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轄區內，第

二次以上違反同一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同條

同項（款、目）規定者，經處罰鍰金額逾該法定罰鍰

最高額之百分之七十，且逾新臺幣一萬元。 

第  五  條     除前條所定情形外，自然人以外之受處分人得指派有

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環境講習；其無

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者，處分機關得令受處分人指派有

代表權之人接受環境講習。 

第  六  條     自然人以外之受處分人應提供所指派環境講習對象之

姓名及聯絡事項相關資料，經令限期提供仍拒不提供者，

處分機關得逕令該受處分人之負責人接受環境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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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環境講習對象接受環境講習均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 

第  八  條     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

數。 

一年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轄區內，第

二次以上違反同一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同條同項

（款、目）規定者，應依前項規定之二倍計算環境講習時

數，最高至八小時。 

一行為違反同一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經處分機

關同時處罰鍰及停工、停業處分者，其環境講習時數應從

重處分。 

第  九  條     非主管機關之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者，應移請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辦理環境講習。 

第  十  條     主管機關應依受處分人違反之法律，依附件二環境講

習課程規劃一覽表規劃環境講習課程，其實務課程，主管

機關得視需要以體驗、實習或實作等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於辦理環境講習十四日前，以環境講習通

知單通知環境講習對象及受處分人。 

第十二條     環境講習對象應攜帶環境講習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依前條通知單之指定時間及地點報到。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於本國人者為國民身分證、護照、

駕駛執照或健保卡；於非本國人者為護照、居留證或入出

國（境）證明。 

第十三條     經指派之環境講習對象因病、服役、服刑、受保安感

訓處分、動員機關之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

接受環境講習者，由受處分人於指定接受環境講習日期前，

以書面向處分機關申請重新指派環境講習對象，經處分機

關同意後，始完成申請程序。 

經處分機關同意受處分人重新指派之環境講習對象者，

得依原指派環境講習對象之環境講習通知單指定時間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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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接受環境講習者，主管機關免依第十一條辦理。 

第十四條     環境講習對象因不可歸責之事由或其他正當理由，無

法依指定之環境講習時間接受環境講習者，受處分人應至

遲於指定接受環境講習日後三日內，以書面向處分機關申

請延期，經處分機關同意後，始完成申請延期程序，其屬

不可歸責事由者，其延期得不計入次數。 

經同意延期者，處分機關應通知辦理環境講習之主管

機關，由該主管機關另依第十一條寄送環境講習通知單；

未獲同意者，環境講習對象應依指定之環境講習時間接受

環境講習；未獲同意且未完成接受環境講習者，處分機關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辦理。 

第十五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受處分人申請變更環境講

習地點： 

一、受處分人為自然人。 

二、受處分人屬違反移動污染源法規者。 

處分機關接獲受處分人申請變更環境講習地點，應通

知變更地點所在地之主管機關並獲同意後，完成案件移轉

程序。 

變更地點之主管機關應依第十一條通知環境講習對象，

環境講習對象未依通知之時間、地點完成環境講習者，主

管機關應將該案件移回處分機關。 

第一項申請未獲同意者，環境講習對象應依指定之環

境講習地點接受環境講習；未獲同意且未完成接受環境講

習者，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辦理。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講習，

並應於環境講習對象完成環境講習後，由辦理環境講習機

關（構）開立環境講習證明單。 

第十七條     受處分人對於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

上義務所受處分，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者，於行政救

濟程序終結前，暫不予環境講習，俟該處分確定後，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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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環境講習。 

受處分人為自然人，因案羈押、服刑、重大傷病或有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接受環境講習者，主管機關得

暫緩或停止執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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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項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違反行為 

裁處金額與同一條款

適用對象最高上限罰

鍰金額之比例（A） 

環境講習 

(時數) 

一 

違反環境保

護法律或自

治條例 

第 二 十 三

條、第二十

四條 

違反環境保護

法律或自治條

例之行政法上

義務，經處分機

關處新臺幣五

千元以上罰鍰

或停工、停業處

分者。 

裁處金額新臺幣一萬

元以下 
一 

裁處

金額

逾新

臺幣

一萬

元 

A≦35% 二 

35%＜A≦70% 四 

70%＜A 八 

停工、停業 八 

二 

違反環境保護

法律或自治條

例之行政法上

義務，以倍數裁

處罰鍰金額，且

其罰鍰數額，達

新臺幣五千元

以上者。 

依裁處之倍數乘以二計算其環境

講習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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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違反法律 課程名稱 

環境教育法 

環

境

倫

理 

違 

反 

環 

境 

保 

護 

法 

律 

之 

行 

為 

對 

個 

人 

、 

團 

體 

、 

環 

境

之

影

響 

環境教育法概論 
違反環境教育法實

際案例探討 

環境教育計畫與

成果提報實務 

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概論 

違反環境影響評估

法實際案例探討 

環境影響評估追

蹤、監督實務 

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概論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

法實際案例探討 

最佳可行控制技

術實務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概論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實際案例探

討 

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實務 

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概論 

違反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實際案例

探討 

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實務 

噪音管制法 噪音管制法概論 
違反噪音管制法實

際案例探討 

減輕噪音對策實

務 

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概

論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實際案例探討 

廢水處理設施操

作與維護實務 

海洋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概論 

違反海洋污染防治

法實際案例探討 

海洋污染防治實

務 

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概

論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實際案例探討 

廢棄物清除處理

實務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概論 

違反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實際案例探討 

資源回收再利用

實務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概論 

違反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實際案

例探討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實務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概論 

違反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概論實際案

例探討 

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實務 

飲用水管理條例 
飲用水管理條例

概論 

違反飲用水管理條

例實際案例探討 

飲用水管理重點

稽查管制實務 

環境用藥管理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

概論 

違反環境用藥管理

法實際案例探討 

環境用藥管理實

務 

 

 


